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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红包”助力创业创新 股权激励税收新政五大热点问题解读  

 

在众多的科技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视角中，股权激励和相关的税收政策是多年来的热点话题。对

股权激励获得者而言，拿到股权激励的幸福时刻往往还面临着当期纳税现金流“库存短缺”的尴尬

问题。 

2016 年 9 月 22 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

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01 号，“101 号通知”）为股权激励获得者送上了一个优惠政策“大红

包”。我们结合 101 号通知的规定，将股权激励等相关税收优惠新政策的热点和亮点问题和大家逐

一分享。 

一、 符合条件的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行递延纳税政策 

根据 101 号通知，变现能力相对较弱的非上市公司（包括新三板挂牌企业）如果实施股权激励，

将享受到宽松的税收优惠政策： 

1. 适用优惠政策的激励类型：包括股票期权、股权期权、限制性股票和股权奖励 

2. 递延纳税政策：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员工在取得股权激励时可暂不纳税，递延至转让该

股权时纳税 

在 101 号通知出台前，企业在推行期权、限制性股票、股权奖励等激励安排时会有两个环节

涉税，即 

 员工在行权等前端环节，需要按照“工资薪金所得”和超额累进税率（3%-45%）缴纳

个人所得税，这一要求在实践中给不少员工造成了现金流困难 

 员工后续处置股权时，获得的收益部分，还需按照“财产转让所得”缴纳 20%的个人所

得税，实际上员工在承担两道税负 

101 号通知的递延纳税政策无疑将极大缓解员工的现金流压力。 

3. 合并纳税环节、实质降低税负：股权转让时，按照股权转让收入减除股权取得成本以及合理

税费后的差额，适用“财产转让所得”项目，按照 20%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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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号通知将以往的两个环节课税合并为后续转让环节一次性按照 20%税率纳税，比原有政

策下的两个环节课税实际降低税负达 10 至 20 个百分点，有效降低了税收成本。 

二、 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税收新政的七项前提条件 

对非上市公司而言，101 号通知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不会自动适用，而需要同时满足七项条件： 

 101 号通知要求的优惠政策前提条件 汉坤提示 

实施主体 限于境内居民企业 对于在离岸主体中施行的股权激励将

无法享受到 101 号通知中的优惠待遇 

内部审核批准 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未设股东（大）会的国有单位，经

上级主管部门审核批准 

企业应当关注激励计划的合规性和透

明度要求 

标的范围 限于本公司的股权，授予关联公司股权

的不纳入优惠范围；在将技术成果投资

入股到其他企业的情况下，可以是技术

成果投资入股到其他境内居民企业所取

得的股权 

对于市场中常见的通过持股平台设定

股权激励计划的间接激励模式是否可

以直接适用 101 号通知的优惠政策，

可能仍有待于财税部门的实践解读 

激励对象 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定的技术

骨干和高级管理人员，激励对象人数累

计不得超过本公司最近 6 个月在职职工

平均人数的 30% 

企业应避免将股权激励设计成普适型

的员工福利，需要在激励对象上满足

要求 

持有时间 股票（权）期权自授予日起应持有满 3

年，且自行权日起持有满 1 年；限制性

股票自授予日起应持有满 3 年，且解禁

后持有满 1 年；股权奖励自获得奖励之

日起应持有满 3 年 

 

行权期限 自授予日至行权日的时间不得超过 10 年  

负面清单 企业所属行业应不属于《股权奖励税收

优惠政策限制性行业目录》范围 

优惠政策限于科技型企业，适用对象

范围采取了负面清单的模式，例如批

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房地产等

都被明确列入了负面清单 

 

三、 上市公司施行的激励计划纳税期限适当延长 

根据现行税收征管政策，对个人从二级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其股票转让所得和持股 1 年

以上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实行免征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仍将按现行税收政策执

行，即对其股票期权行权、限制性股票解禁以及获得股权奖励时确认的所得，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

计算应纳税款。 

101 号通知仍延长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纳税期限，由现行政策规定的 6 个月延长至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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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技术成果投资入股实施选择性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现行税收政策，企业或个人以技术成果投资入股，应就评估增值部分缴纳所得税，并允许在

5 年内分期纳税。101 号通知还进一步明确了递延纳税的政策选择，企业或个人选择技术成果投资入

股递延纳税政策的，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投资入股当期可暂不纳税，允许递延至转让股权时，按

股权转让收入减去技术成果原值和合理税费后的差额计算缴纳所得税。 

技术成果的范围包括专利技术（含国防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

植物新品种权、生物医药新品种，以及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的其他技术成果。 

五、 企业作为扣缴义务人的责任 

根据 101 号通知的规定，企业实施股权激励或个人以技术成果投资入股，以实施股权激励或取

得技术成果的企业为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人。递延纳税期间，扣缴义务人应在每个纳税年度终了后向

主管税务机关报告递延纳税有关情况。 

汉坤观点：对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安排，101 号通知明确了递延纳税和合并环节征税的优惠政

策，有效降低了纳税人的实际税收负担，我们相信这将直接助力和激励科技人员创业创新。同时，值

得注意的是，非上市公司在制定和执行相关股权激励方案时，也应关注 101 号通知所提出的制度和

征管政策要求，确保能够合规和实际享受到 101 号通知所提供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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